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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8 年 12 月 29 日颁布 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1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，促进技术进步，改进

产品质量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使标准

化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，制

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对下列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，应当制定标准： 

（一）工业产品的品种、规格、质量、等级或者安全、卫生

要求。 

（二）工业产品的设计、生产、检验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、

使用的方法或者生产、储存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、卫生要求。 

（三）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。 

（四）建设工程的设计、施工方法和安全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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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关工业生产、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术语、符

号、代号和制图方法。 

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需要制定标准的项目，由国务院规定。 

第三条 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、组织实施标准和对

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。 

标准化工作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。 

第四条 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。 

第五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

作。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、本行业的标准化

工作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

域的标准化工作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

区域内本部门、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。 

市、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，按照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规定的各自的职责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

准化工作。 



 - 3 - 

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

第六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，应当制定国

家标准。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对没有国

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，可以制

定行业标准。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，并报国

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，该项行业

标准即行废止。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、卫生要求，可以制定

地方标准。地方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

制定，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备案，在公布国家标准或者行政标准之后，该项地方标准即行

废止。 

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，应当制定企业

标准，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。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

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

业标准的，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

标准，在企业内部适用。 

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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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标准和推荐性标准。

保障人体健康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强

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标准，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

安全、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，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。 

第八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，

保护消费者的利益， 保护环境。 

第九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，推广科学

技术成果，提高经济效益，并符合使用要求，有利于产品的通用

互换，做到技术上先进，经济上合理。 

第十条  制定标准应当做到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。 

第十一条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

外贸易。 

第十二条 制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、科学研究机构和学

术团体的作用。 

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组织由专家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，

负责标准的草拟，参加标准草案的审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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